
吉林大学引智项目指南

国家重点引智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特色 引进对象和条件 支持条件

高校国际化示范学院推

进计划

高校国际化示范学院推进计划(“推进计划”)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

在高校成建制聘请外国专家团队,建立人才引进政策和使用创新平台,采用国际

上先进的教学、科研、管理模式,逐步发挥示范推广作用,为加快高等教育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

水平产生积极带动作用。

高校本部二级学院；具备良好的国际化教学、科研条件；成建制引进外国专家担任院长以及教学、科研骨干,组成外国专家团队,与中方

团队合作,负责学院的教学、科研、管理工作；高校赋予该学院实质性自主管理权限,包括人事、教学、科研管理权等。

院长应由具有较高学术造诣,有担任国外高水平大学或学院管理层工作的丰富经验,具备较高的影响力且对华友好的高层次外国专家全

职担任；任期不少于 3年；高校赋予其实质性管理职责。

外国专家团队包括负责管理、教学、科研的专家；负责教学、科研的外国专家应是国际相关领域的学科带头人、知名专家学者；负责管

理的外国专家团队应具有担任国外大学或学院管理层的经验,具备较强的凝聚力和较高的国际声望,不断拓展学院的国际化交流与合作,吸引

更多国外专家学者来学院工作；外国专家团队应能与中方团队密切合作,共同开展工作。

“推进计划”实施有关经费由国家外国专家局和高等学校主

管部门共同筹措,不足部分由高校自筹。

“推进计划”经费支持采取分阶段滚动资助的办法,年度经费

根据各单位年度引进外国人才需求、经费预算及绩效评估结果由

“推进计划”领导小组审批。

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

计划

瞄准国际学科发展前沿,以国内优势学科为基础,以国家、省部级重点科研基

地为平台,从世界一流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优势学科队伍中,引进、汇聚一批海外学

术大师、学术骨干,配备一批国内优秀科研骨干,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学科创新引智

基地(“111 基地”),培养形成我国高水平研究队伍,推动更多学科进入世界一流

学科行列,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拟申报的学科要以国内优势学科为基础,以国家、省部级重点科研基地为平台,具有良好的国际合作研究基础。(1)应聘请不少于 10 名国

外人才,其中包括:不少于 1名学术大师；不少于 3名学术骨干,不少于 6 名来华短期学术交流学术骨干。(2)国外人才应具有外国国籍、所在

国家或地区永久居留权。学术大师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岁(诺贝尔奖或其他国际著名奖项获得者可放宽至 70岁),学术骨干年龄一般不超过 60

岁。(3)学术大师应为国外知名大学教授或同领域公认的知名学者,学术水平在国际同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取得过国际公认的重要成就。能够

把握国际科学前沿发展趋势,引领本学科赶超国际领先水平,汇聚国际上本学科的学术研究骨干,有效组织开展科研,承担对学科或相关行业

领域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研究课题。(4)学术骨干应具有所在国副教授以上或其他同等职称,具有创新性思维,与学术大师有良好合作基础,在所

属领域取得过同行公认的创新性成果。(5)国内工作时间:学术大师每人每年原则上累计不少于 1个月；学术骨干每人每年累计不少于 3 个月；

每年来华开展短期学术交流的学术骨干不少于 6人次。

“111 基地”建设期为 10年,各基地根据“111 计划”任务目

标,自主开展合作研究、学术交流、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并积极

争取承担国内外重大科研任务。

“111 基地”建设经费由国家外国专家局和高校主管部门共同

筹措。对“111 基地”的支持采取分阶段滚动资助的办法,年度建

设经费根据各基地年度引进人才的需要及绩效评估结果由“111

计划”领导小组审批。

“一带一路”教科文卫引

智计划

根据国家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倡议(“一带一

路”)需要,为提高高等学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国际合作水平,提升高

校为我国对外开放大局服务能力,设立“‘一带一路’教科文卫引智项目”(“一

带一路”计划)。

该项目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国专家和外国专家团队来华开展科研合作、人文交流、人才培养、智库建设、国别政策研究等工作。

重点支持在高校开展长期工作外国专家,原则上每人每年不少于 3个月。长期工作外国专家年龄要求为 65 岁以下,有特殊需要的,年龄可放宽

至 70岁。

“一带一路”引智计划按年度定额补助,应当专款专用、单独

核算。

“一带一路”引智计划资助经费按照国家有关外国专家项目

经费管理规定在资助限额内列支。

国家科研平台外国专家

支持计划

由国家外国专家局和教育部联合实施,根据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需要,为进

一步增强国家重点科研平台创新研究能力和学科建设能力,充分学习和借鉴国外

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在组织开展科研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更好地服务创建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重要战略任务。

“111 计划”建设期满的国家级科研平台,在“111 计划”期满验收合格三年内,通过所在高校向科研平台支持计划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

科研平台支持计划面向高校在引进外国专家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上基础雄厚、成效显著的国家级科研平台。鼓励高校通过国家级科研平台聘请

有利于发展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外国专家,特别是青年外国专家参与科研平台建设。本计划中的国家科研平台包括

但不限于国家实验室、大科学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以及其它国家级实验室和研究中心等。

高端外国专家项目(文教

类)

高端外国专家项目围绕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的需求,重

点引进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发展国家经济的科学

家、科技、经济领军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以及创新、创业人才。

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2)在国际知名企业或金融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专

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3)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的创业人才；(4)“外专千人计划”入选专家工作团队中的主要成员；(5)

国家急需紧缺的其他高层次外国专家。

国家外国专家局统一颁发高端外国专家项目证书,对做出突

出贡献的外国专家,优先推荐参评中国政府“友谊奖”与“外专千

人计划”项目；高端外国专家享受签证、居留、子女入学以及社

会保障、医疗保险等便利和优惠政策。

与大师对话-诺贝尔奖获

得者校园行项目
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华开展讲座、讲学、合作科研等活动。

项目经费用于聘请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际旅费、在华期间住

宿交通及生活津贴或部分薪酬,诺贝尔奖获得者可享受公务舱机

票等优惠政策。

海外名师项目

在某一学科或者专业领域具有国际公认的较高学术造诣的外籍专家学者,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专家学

者,以及已获得外国永久居住权的中国籍专家学者。重要著述或者论文在本学科或专业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影响；曾任或现任本学科或专业领

域权威学术组织或研究机构的主要职务；曾任或现任本学科或专业领域权威学术刊物的主编、副主编或主要审稿人；曾为或现为本学科或专

业领域的权威学术会议的主席或主旨报告人；曾获得本学科或专业领域的权威奖项(如菲尔兹奖、诺贝尔奖、图灵奖等)；曾任或现任国际一

流演出团体的首席演奏员、演员或驻团指挥；其艺术作品具有开创性(原创性、独创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和丰富内涵,能够发掘和表现多样而

无限的人类精神世界,并对学术思想和社会生活形成巨大影响的画家、雕塑家、设计师等。

海外名师项目专家经费用于所聘外籍专家或者学者的薪酬、

国际国内交通费、住宿费、专家补贴等支出。

外国青年人才引进项目

为加快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2025 等国家战略

提供人才支持,提升我国高校对外国青年研究人才的吸引力,国家外国专家局决

定实施“外国青年人才引进项目”,资助一批外国青年人才来华开展博士后研究

工作。

受资助人员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具有外国国籍；近一年内在国外(境外)高校获得博士学位；能够保证在华连续两年内从事博士后

研究工作不少于 20个月；非英语国家人员应具有良好的中文(或英文)听、说、读、写能力。

学校特色项目
高校通过具有鲜明特征或者独特运作方式实施的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和外籍教师从事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管理等工作的项目,但不包

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

学校特色项目专家经费用于所聘外籍专家或学者的薪酬、国

际国内交通费、住宿费、专家补贴等支出。

学校重点引智项目
引智项目 项目特色 项目要求 支持条件

吉林大学重点引智项目
重点引进外国专家或专家团队，系国家科技、产业发展和学科建设重点

领域的领军人才或学术技术带头人。

（1）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2）在国际知名企业或金融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

管理人才；（3）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的创新、创业人才；（4）“外专千人计划”或国家外专局“高端外国专家项目”入选专

家工作团队中的主要成员；申报人选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65岁。

国际旅费 住宿费

生活补贴

讲师（具有

博士学位
副教授 教授 院士

一次往返

经济舱国

际国内旅

费（实报

实销）

不 超 过

700元/天

/人（实报

实销）

300 元

/天/人

500 元

/天/人

700 元

/天/人

800 元

/天/人
俄罗斯、乌克兰高层次专家

引进计划

重点引进俄罗斯籍和乌克兰籍专家，优先支持农业科技、新材料、新能

源、地质、电力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生态环境保护等应

用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项目专家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60岁，具有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一年内在校工作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2周，是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

养、科技创新亟需的高端人才。 300 元

/天/人

500 元

/天/人

700 元

/天/人

800 元

/天/人

青年骨干教师引智培育计划

优先支持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金

融财会、国际商务、生态环境保护、现代交通运输、农业科技、教育、政法、

医药卫生、防灾减灾等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申报人和项目专家原则上年龄均不超过 45周岁，均具有博士学位或副教授以上职称，双方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专家一年内在校工作时

间原则上不少于 2周，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亟需的学术潜力较高的青年高端人才。

300 元

/天/人

500 元

/天/人

700 元

/天/人

800 元

/天/人

海外优质课程引进计划

充分利用海外优质教育资源，深化开放环境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进

学生教育国际化进程和教学模式、教学手段的改革创新，全面提高教学水平

和人才培养质量。

已获得研究生院或教务处引进海外优质课程引进计划批准立项 —— —— —— ——

全外文学位项目引智计划

项目旨在通过整团队、成建制地引进外国专家与我校教师一同进行全外

文学位课程教学，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

质量保障体系，推动我校教育教学体制改革，全面提高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

质量，打造一批能够被国际认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位项目。

（1）项目重点支持已经开展或计划开展的双学位项目、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联合培养项目。

（2）支持学校批准的本科、硕士/博士全外文授课专业和其他专业重点建设的外文授课专业核心课程聘请外籍专业教师来校授课。

（3）每个教学科研单位一次申报一个项目。

项目建设周期为 2-4 年，每个项目每年支持引进 3－5位外籍专业

教师，资助一次往返经济舱国际国内旅费和比例不超过 60%的工薪

补助，最高资助额度为 12000 元/月/人。

学校常规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要求 支持条件

长期语言教学项目
该项目旨在资助我校外国语学院、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处师资外语培训聘用的语言外教。语言外教应具备大学学士及以上学位，接受

过专门的语言教学培训，且具有一定的语言教学经验，在校工作时间应在 1 学期以上。
资助一次往返经济舱国际国内旅费（机票补助）和工资7500-10000 元/月/人（含 2000 元住宿补贴）

长期专业教学项目
该项目旨在聘请外国专家用外语讲授 1-2 门专业课程或从事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等。外国专家应具备博士学位或副教授以上职务并在相关学术

领域有一定造诣，专家在校工作时间原则上为 3－6 个月。
资助一次性往返经济舱国际国内旅费（实报实销）和工薪补助，最高资助比例不超过 60%，最高资助额度为 12000

元/月

短期专家项目
该项目旨在聘请具有外国国籍或者永久居留权的专家和港澳台地区专家，具有博士学位或副教授以上职务。在相关学术领域有一定造诣，在校期间应参与学术交流或科

研等工作。专家在校工作时间原则上应不少于一周，不超过 90天。

入境地至长春旅费 住宿费
生活补贴

讲师（具有博士学位） 副教授 教授 客座教授 名誉教授

一次性往返经济舱

国内旅费（实报实

销）

不超700元

/天/人

300 元

/天/人

500 元

/天/人

600 元

/天/人

700 元

/天/人

800 元

/天/人


